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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２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附次级条款）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发行人”、“公司”或“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其他政

府机关对本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附次级条款）（以下简称“可转债”）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

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及联合上市保荐人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中国平安保险（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附次级条款） 募集说明书摘要》 及刊载于上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附次级条

款）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全文。

本上市公告书使用的简称释义与《募集说明书》相同。

第二节 可转债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本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已经取得中国保监会保监财会〔

２０１２

〕

５８２

号文与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４３６

号文核准。

经上交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３

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２６０

亿元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在上交所上

市，

２６０

亿元的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起上市交易。 证券简称为“平安转债”，证券代码为

“

１１３００５

”。

本次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市情况如下：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平安转债

３

、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５

４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

２６０

亿元（

２

，

６００

万手）

５

、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及上市量： 公司本次发行的

２６０

亿元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在上交所上

市，

２６０

亿元的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起上市交易。

６

、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７

、债券票面利率：第一年

０．８％

、第二年

１．０％

、第三年

１．２％

、第四年

１．８％

、第五年

２．２％

、第六年

２．６％

。

８

、债券到期偿还：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

面值的

１０８％

（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兑付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９

、付息方式：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每年的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发行人

Ａ

股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

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１０

、初始转股价格：

４１．３３

元

／

股。

１１

、转股起止日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１２

、可转换公司债券锁定期：本次发行的平安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平安转债上市

首日即可交易。

１３

、担保事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１４

、可转债债券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信用评级机构为大

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１５

、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６

、联合上市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副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分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Ｐ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ｔｄ．

注册地址

：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１５、１６、

１７、１８

层

境内上市股票上市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境内上市股票简称

：

中国平安

境内上市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３１８

境外上市股票上市地

：

香港联交所

境外上市股票简称

：

中国平安

境外上市股票代码

： ２３１８

法定代表人

：

马明哲

成立日期

：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办公地址

：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１５、１６、

１７、１８

层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４８

电 话

： ４００ ８８６６ ３３８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４３ １０２９

公司网址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电子信箱

： ＩＲ＠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ＰＲ＠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二、发行人经营范围与主营业务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投资保险企业；监督管理控股投资企业的各种国内、国际业务；开展保险资金

运用业务；经批准开展国内、国际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及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本公司是中国领先的综合金融集团，保险、银行、投资为本公司三大业务支柱。 本公司通过综合金

融的一体化架构，依托本土化优势，践行国际化标准的公司治理，为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客户提供保险、银行和

投资服务，统一的品牌、多渠道分销网络深入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拥有

约

５４．９

万名代理人及超过

１９．０

万名员工，各级各类分支机构及营销服务部门约

４

，

８００

个。

本公司旗下各主要经营性子公司包括：平安寿险、平安产险、平安健康险、平安养老险、平安银行、

平安信托、平安证券、平安资产管理、平安大华基金、平安期货等，业务范围覆盖保险、银行、信托、证券、

基金等多元金融领域， 主要子公司在各自领域均位居行业领先或在报告期内取得突破式发展：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根据中国保监会的统计，按保费收入衡量，平安寿险为中国第二大寿险公司，平安产险

为中国第二大产险公司；报告期内本公司银行板块实力显著提升，完成了战略收购原深发展的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目前原深发展吸收合并原平安银行的两行整合工作已完成；

２０１２

年，平安证券完成了

１４

家

ＩＰＯ

以及两家再融资项目的主承销发行，股票总承销家数和

ＩＰＯ

承销收入均列行业第三；根据《中国信托

业年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平安信托在国内信托公司中综合指标排名第一。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总精算师持有发行人股票的情况

（一）直接持股

持有人

姓名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

孙建一

１，８９８，２８０Ａ

股

０．０２３９８ １，８９８，２８０Ａ

股

０．０２３９８ － － － －

任汇川

１００，０００Ａ

股

０．００１２６ １００，０００Ａ

股

０．００１２６ － － － －

姚波

１２，０００Ｈ

股

０．０００１５ １２，０００Ｈ

股

０．０００１５ １２，０００Ｈ

股

０．０００１５ １２，０００Ｈ

股

０．０００１６

彭志坚

６，６００Ａ

股

０．００００８ ６，６００Ａ

股

０．００００８ ６，６００Ａ

股

０．００００８ ４，３００Ａ

股

０．００００５

林立注

１ ７８，８２９，０８８Ａ

股

０．９９５８０ ７８，８２９，０８８Ａ

股

０．９９５８０ － － － －

赵 福 俊

注

２

１，７００Ａ

股

０．００００２ １，７００Ａ

股

０．００００２ － － － －

注

１

：林立先生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出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林先生在其任职之前即持有此等公

司

Ａ

股股份，并自林先生任职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无变动。

注

２

：赵福俊先生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出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其配偶在其任职之前即持有此等

公司

Ａ

股股份，并自赵先生任职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无变动。

（二）间接持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总精算师通过员工投资集合和江南实业间

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全部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实现了权益分配，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总精

算师不存在通过员工投资集合和江南实业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五、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股本总额为

７

，

９１６

，

１４２

，

０９２

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股份限售

及质押情况

１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８１

，

３５９

，

５５１ ６．０８

国家

无限售条件

质押

２３９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

同盈贸易有限公司

３９４，５００，９９６ ４．９８

境外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３

易盛发展有限公司

３６９，８４４，６８４ ４．６７

境外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４

源信行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４，２２８，０００ ３．３４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５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

２４６，５６３，１２３ ３．１１

境外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６

隆福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１，９０６，８１０ ２．８０

境外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７

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３３，４９９ ２．５５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８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６

，

６６５

，

０６５ ２．１１

国有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９

深圳市武新裕福实业有限公司

１６１，５４９，００６ ２．０４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１０

工布江达江南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１３９，１１２，８８６ １．７６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限售条件

合计

２，６４７，９６３，６２０ ３３．４５

第四节 本次Ａ股可转债发行情况

一、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６０

亿元（

２

，

６００

万手）。

二、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可转债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发行。

三、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四、债券利率

本次可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０．８％

、第二年为

１．０％

、第三年为

１．２％

、第四年为

１．８％

、第五年为

２．２％

、

第六年为

２．６％

。

五、初始转股价格

初始转股价格为

４１．３３

元

／

股。

六、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原

Ａ

股股东按每股配售

５．４３２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优先配售， 本公司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为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份数乘以

５．４３２

元 （即

每股配售

５．４３２

元面值的可转债），再按每

１

，

０００

元转换为

１

手，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１

手的部分按照精

确算法取整。 原

Ａ

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本次可转债给予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及原

Ａ

股股东放弃认购优先配售的金额， 采用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发售与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如仍出现认

购不足，则不足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七、发行结果

１

、向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配售信息，发行人原

Ａ

股股东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配售代码“

７６４３１８

”进

行优先配售平安转债

１４

，

６６３

，

２９１

，

０００

元（

１４

，

６６３

，

２９１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６．４０％

。

２

、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平安转债为

７８

，

５９１

，

０００

元

（

７８

，

５９１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０ ． ３０％

，网上中签率为

３ ． ４１７６７４６２％

。

３

、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２９

，

４１０

，

０００

手，即

３２９

，

４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最终向网下申购机构投资者

配售的平安转债总计为

１１

，

２５８

，

１１８

，

０００

元 （

１１

，

２５８

，

１１８

手），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３．３０％

， 配售比例为

３．４１７６６１２７％

。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中签率

／

配售比例

（％）

有效申购数量

（

手

）

配售数量

（

手

）

原

Ａ

股股东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６６３，２９１ １４，６６３，２９１

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

３．４１７６７４６２ ２，２９９，５４６ ７８，５９１

网下机构投资者

３．４１７６６１２７ ３２９，４１０，０００ １１，２５８，１１８

合计

３４６，３７２，８３７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八、前十大可转债持有人及持有量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无对外发行且尚未到期的可转债。

本次发行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本公司前十大可转债持有人名称、持有数量情况如下：

序号 可转债持有人名称 可转债持有数量

（

元

）

１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６１４，７４５，０００

２

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９８，５３２，０００

３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６２８，８９６，０００

４

林芝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５７１，１９３，０００

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５４２，６８０，０００

６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４４９，８１３，０００

７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４４５，８７１，０００

８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４４４，２９６，０００

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１

沪

４４４，２９６，０００

８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产品

４４４，２９６，０００

合计

７，６８４，６１８，０００

九、募集资金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６０

亿元（含发行费用），已由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汇

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８２２

号《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的审验报告》。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止，本公司监管账户实际收到汇入资金为人民币

２６

，

０００

，

３０９

，

５９８．２６

元，

包括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及非冻结资金利息

３０９

，

５９８．２６

元，扣除本次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５

，

８１６

，

２５８

，

００１．０４

元。

十、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共计

１８４

，

０５１

，

５９７．２２

元，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１７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律师费用

１，７８０，３５０．６９

３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资信评级费用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

债券登记费用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

信息披露费用

１，０５５，７８３．１３

７

其他

１，８６５，４６３．４０

合计

１８４，０５１，５９７．２２

十一、参与上交所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情况

根据上交所发布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的通知》，本公司已向上交所申请

“平安转债”参与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经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上市后可以进行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相

关规定执行。

现将其对应的申报和转回代码信息公告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对应的质押券申报和转

回代码

对应的质押券申报和转

回简称

１１３００５

平安转债

１０５８１５

平安转质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下列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

要事项。

（一）主要业务发展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二）所处行业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投入、产出的供求及金融产品价格发生重大变化；

（四）未履行法定程序或未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五）重大投资；

（六）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发行人住所发生变更；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化；

（九）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违规的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联合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联合上市保荐人

１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

：

金立群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保荐代表人

：

林隆华

、

乔飞

项目协办人

：

曾鹿海

经办人员

：

文渊

、

刘晴川

、

慈颜谊

、

章林峰

、

陈众煌

、

刘晓霞

、

李晓晨

、

刘逸琨

２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２

层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

雷杰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３ ８６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３ ８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

：

郭宇辉

、

董曦明

项目协办人

：

谢俊

经办人员

：

杨帆

、

闫博

、

陈万里

、

解居涵

、

张一

二、联合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联合上市保荐人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上交所上市。

发行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上市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副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分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12月4日

（注册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１５、１６、１７、１８层）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公告日期：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７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９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澳洲东锆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进展公告

释义

◆

“东方锆业”或者“本公司”是指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ＡＺＣ

”是指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Ｚｉｒｃｏｎ ＮＬ

公司；

◆

“澳洲东锆” 是指

ＯＲＩＥＮＴ ＺＩＲＣ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ＴＤ

，是东方锆业在澳大利亚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

“铭瑞锆业”是指

ＭＵＲＲＡＹ ＺＩＲＣＯＮ ＰＴＹ ＬＴＤ

，是澳洲东锆在澳大利

亚投资的控股子公司；

◆

“银行级可研”是银行融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简称，在此是指项目的可

行性研究达到当地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可以提供项目融资贷款标准。

提示：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最终投产期限存在不确定性，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是目前

世界上最大型的单体矿砂开发项目之一，建设周期较长，最终的投产时间相

应不确定，对澳洲东锆的经营效益的短期影响较小。

一、重要提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澳洲东锆根据原与

ＡＺＣ

签订的《澳洲东锆与

ＡＺＣ

公司关

于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挣股合作协议》、《

ＷＩＭ１５０

产品包销合同》等协议的约定，就与

ＡＺＣ

公司关于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运营合作事宜做出如下选择：

继续持有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合作制公司权益，即

ＡＺＣ

公司占

８０％

权益，澳洲东

锆占

２０％

权益，未来双方按权益比例投资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产品权利按公

司权益比例分配。 同时，澳洲东锆还拥有项目全部各项产品总额的

３０％

的包

销权利（价格按同期市场价格折扣

３．２％

确定）。

以上合作选择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得到

ＡＺＣ

公司的最终确认，合法生效。

二、项目背景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澳洲东锆与

ＡＺＣ

公司签订《澳洲东锆与

ＡＺＣ

公司关于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挣股合作协议》、《

ＷＩＭ１５０

产品包销合同》等协议 （相关事宜详

见公司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５８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约定在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在完成银行融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后的

９０

天内， 澳洲东锆可以选

择：

（

１

）、继续持有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合作制公司权益，即，

ＡＺＣ

公司占

８０％

权益，澳

洲东锆占

２０％

权益，未来双方按权益比例投资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产品权利

按公司权益比例分配。 同时，澳洲东锆还拥有项目全部各项产品总额的

３０％

的包销权利（价格按同期市场价格折扣

３．２％

确定）；

（

２

）、不再参与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合作制公司，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开发建设等将由

ＡＺＣ

公司独立操作，澳洲东锆将在项目投产后，拥有

１０％

的项目利润分红干股

权利。 同时，澳洲东锆有权得到项目全部各项产品总额的

３０％

的包销权利（价

格按同期市场价格折扣

３．２％

后的价格）。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银行融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工作顺利完成。

三、原因分析

本次澳洲东锆做出该项选择，其原因如下：

（一）项目的成功运营将使得澳洲东锆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

１

、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资源

ＷＩＭ １５０

项目是世界上单体锆资源储量最大的项目之一， 矿区拥有

１６．５

亿吨平均品位

３．７％

的重矿物资源（包含探明资源、控制资源及推测资源），重

矿砂中含锆

２０．７％

、金红石

１１．７％

、白钛石

６％

、钛铁矿

３１．４％

、独居石

２．１％

、磷钇

矿

０．３８％

，全部有价值重矿物达到

７２．２８％

。

２

、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储量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矿区新确定的可采储量 （

Ｐｒｏｖｅｄ

级别） 和预可采储量

（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级别）的矿产储量总计

５．５２

亿吨，重矿物平均品位

４．３％

，重矿砂中

含锆

２１．６％

、金红石

１１．７％

、白钛石

５．９％

、钛铁矿

３１．７０％

、独居石

２．３％

、磷钇矿

０．４％

，全部有价值重矿物达到

７３．６％

。

３

、根据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现有储量及银行可研设计的采矿能力，项目寿命

期为

６０

年，而其项目资源内含锆石，金红石和白钛石约

２４００

万吨，按现有采矿

规模可以利用超过

１６０

年，项目预计年生产锆精矿、稀土精矿、钛精矿等产品

共计

２４．７７

万吨，其中锆精矿

６．５

万吨，稀土精矿（独居石、磷钇矿）

１．０９

万吨，高

钛矿物

３．５８

万吨，钛铁矿

１１．７３

万吨，其他副产品或尾矿产品

１．８７

万吨。

根据本次澳洲东锆的战略合作选择， 澳洲东锆将拥有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产品

２０％

的权益，同时享有

ＡＺＣ

公司所拥有的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产品

３０％

的包销权（价

格按同期市场价格折扣

３．２％

确定）。 即，澳洲东锆在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投产后能够

控制到项目产品总量的

５０％

。项目投产后，澳洲东锆大约每年将拥有

３．２５

万吨

锆砂，

５４５０

吨稀土精矿，

１．７９

万吨高钛矿物，

５．８７

万吨钛铁矿等矿物的供应。

（二）项目的银行融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工作完成，矿区基础设施齐全，项

目具备开采条件。

目前，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已顺利完成澳大利亚银行融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工作，

该工作是属于澳大利亚高标准的可研工作，报告的顺利完成，使得

ＷＩＭ１５０

项

目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认可，项目的开采技术、生产技术及经营等情况是可

行的，也标示着项目可以正式进行建设、生产等运营的准备工作，确保了项目

的可行性与经济性。

ＷＩＭ１５０

矿区位于维多利亚州墨尔本市西北的

Ｈｏｒｓｈａｍ

区域，项目占地约

１４５．１７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域占地约

４４

平方公里，周边基础设施齐全，维州

电网、天然气干线、当地水网干线、墨尔本

－

阿德莱德铁路线、墨尔本

－

阿德莱

德的高速公路等都从项目开发区域的中间穿过。 社区生活和工业辅助设施，

包括永久和临时的居住设施、医疗卫生、学校、熟练劳动力和机械工程设施等

在附近的

Ｈｏｒｓｈａｍ

镇都具备。该项目具备齐全的基础设施的同时，还拥有非常

好的矿体赋存条件，废石与原矿的剥采比例只有

０．５１

：

１

，为矿区的开采提供了

有力的先天优势。

同时，

ＷＩＭ１５０

矿区距离铭瑞锆业

Ｍｉｎｄａｒｉｅ Ｃ

项目直线距离大约

３５０

公

里，方便两个矿区交流。

因此， 本次战略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司未来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张，

在锆原料的长期供应上有了战略保证，同时公司还进一步控制了可观的稀土

资源、钛矿物等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给公司带来有效的经济收入。

（三）项目已顺利完成银行融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工作，项目运营可通过融

资渠道减少资金压力。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澳洲东锆与与

ＡＺＣ

公司重新签定《澳洲东锆与

ＡＺＣ

公司关于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挣股合作协议》，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合作制公司在完成澳

大利亚银行融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工作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自动成立，合作公司

中

ＡＺＣ

公司占有

８０％

项目权益和澳洲东锆占

２０％

项目权益。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顺利完成澳大利亚银行融资可行性研究报

告工作，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得到正式的确认，并能正式进入

项目融资建设的准备阶段。 目前， 澳洲东锆与

ＡＺＣ

公司将根据矿区情况对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规划、投资等工作进行细化，并对有关技术经济指标进一步提

升，确定投资方案，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合作制公司将以此向银行等金融机构为项目

的建设运营进行融资，并根据融资情况筹备建设，后期投资工作将视项目融

资等进展情况按权益比例逐步进行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合作双方的资

金压力。

（四）澳洲东锆的加入，使得项目融资能力大大加强。

东方锆业是专业从事锆及锆系列制品的研发、 生产和经营的生产商，是

国内锆行业中技术领先、规模居前，最具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的知名企

业，更是全球锆产品品种最齐全的制造商之一。 自

２００７

年上市以来，已顺利通

过市场实施了多次融资工作。 澳洲东锆作为东方锆业的全资子公司，其较强

的融资能力为项目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证。

同时，铭瑞锆业在明达里矿区的开采、融资等工作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

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因此，澳洲东锆的加入，使得其融资能力加强，为项目的进一步实施提供

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五） 本次战略选择能使澳洲东锆有效地参与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经营和管

理。

澳洲东锆选择“

２０％

的合作公司权益”，作为

ＡＺＣ

公司的合作方，澳洲东锆

能在该项目中与

ＡＺＣ

公司共同管理、经营，互相监督，从法律上能有效地限制

ＡＺＣ

公司对项目进行变更、转让，而且澳洲东锆有项目优先受让权。 故澳洲东

锆选择“

２０％

的合作公司权益”能使项目更有效地保护公司的矿产权利。

（六）铭瑞锆业有效的矿区运营经验，将为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运营提供有效

的运作经验。

铭瑞锆业的

Ｍｉｎｄａｒｉｅ Ｃ

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顺利投产并成功实现资源

回运，其在明达里矿区的开采、环保、复垦等工作均得到了南澳洲政府及当地

居民的肯定。而且，

ＷＩＭ１５０

矿区距离铭瑞锆业

Ｍｉｎｄａｒｉｅ Ｃ

项目直线距离大约

３５０

公里。 因此，未来公司在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实施上，作为澳洲东锆的控股子公

司铭瑞锆业， 将能凭其相关经验在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开发过程中为项目提供有力

的支持，使项目更好地实施。

四、未来工作计划

目前，澳洲东锆与

ＡＺＣ

公司将根据矿区情况对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规划、投资

等工作进行细化，并对有关技术经济指标进一步提升，确定投资方案，并将以

此向银行等金融机构为项目的建设运营进行融资。

未来，澳洲东锆将从公司利益最大化原则、维护股东权利最大化原则出

发与

ＡＺＣ

公司就项目后续融资、规划、建设及开采等工作进行沟通，科学合理

做出运营方针。 后续，公司将及时跟进项目进展情况，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公

告有关项目进展情况。

五、风险提示：

（

１

）市场风险：近两年来，锆、钛矿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产

品涉及锆、高钛矿物、钛铁矿、稀土矿物，未来的经营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目

前， 澳洲东锆与

ＡＺＣ

公司将开始对项目进行进一步的细化规划及优化设计，

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断推进研发力度及进行有效的节能减耗技术改进，加

强市场开拓，做好足够运营准备工作。

（

２

）经营管理风险：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建设、运行涉及环节多，可能存在某一

个环节出现偏差，影响项目建设、效率。 对此，公司将加强与项目运营方

ＡＺＣ

的沟通，寻找科学有效的管理运营方案，促使项目有效快速发展。

（

３

）技术风险：根据可行性研究及大量的实验结果看，项目技术可行；但

一项新项目新技术需有一个认知、运用、熟练掌握的过程；因此，可能存在员

工不能熟练掌握操作技术要点，影响运行的风险。 对此，公司或铭瑞锆业将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尤其是锆矿资源下游加工利用上提供技

术上的支持，提高项目锆产品的市场价值。

（

４

）政策风险：若未来澳大利亚对相关产业政策作出调整或更改，将会给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运营发展带来不确定影响。 同时，澳大利亚在诸如宏观调控政

策、税收政策（特别是矿产资源税）等方面的变化，都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生

产和经济效益产生一定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佳都新太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９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

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共有董事

９

人，参加表决

董事

８

人，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受让广州市番禺汇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

股权的议案

广州市番禺汇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诚公司）为本公司参

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汇诚公司

１０％

的股权。 汇诚公司股东林益明、陈思娜拟

分别将其持有的汇诚公司

１０％

股权转让，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汇诚公司经营

情况，公司准备受让林益明转让股份的

５．５％

，受让价格为

５６６．５

万元，该受让价

格参考未经审计的汇诚公司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净资产价值。

完成此次股权受让后，公司将持有汇诚公司

１５．５％

的股份，继续保持该公

司第一大股东地位。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佳都新太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７０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天盈隆科技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经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以现金

５

，

２７８．５

万元收购深圳市天盈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盈

隆”）

５１％

的股权事宜（详见

２０１３－０６３

、

０６４

号公告）。

近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天盈隆的股东已变更为“佳都新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梁考势、崔中华、李鸿”。

变更后，本公司持有天盈隆

５１％

股权，天盈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进一

步扩展了公司在金融安防领域的业务布局。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５０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期数 本年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数 本月数 去年同期数 本年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本部

） ６０，００５ ６６，７００ ６０６，９３６ ４８７，８１５ ５８，２５８ ６６，７０７ ６１５，５２５ ４９７，８５４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９，８７１ １４，１２４ １３０，９５４ １２０，５６３ ９，９０５ １５，３８９ １３４，１３２ １２５，７５４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４，１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８，９６９ １２９，５６７ ２，７０９ １１，５１６ ７５，８４７ １３５，１２８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７１，４６４ ４９，９３６ ６１４，５３６ ３７６，９５１ ７３，０３９ ５１，８１２ ６１２，０４７ ３７６，１０４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８，３５７ ７７９ ５８，７３０ ６４，８１９ ８，７０６ ３，０８１ ５６，７５２ ６３，２９１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１５６ １２，４３０ １２８，５１６ １５４，０８６ １１，８７８ １３，４９７ １３２，５４１ １５６，８３３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

注

） ２６，９５９ ２０，３１１ ２３２，５３０ １９５，３９３ ２４，７６２ １７，３１９ ２２９，５２１ １９１，３５６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１８９０ ８８３ １６，２３０ ９，５３２ １，７８４ １，４６０ １８，０１４ ８，９８１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２，３６３ ４３，５６５ ２３，３３３ ４，３００ ２，２９５ ４３，４７７ ２４２４８

合计

１９８，８８９ １７７，５２６ １，９１０，９６６ １，５６２，０５９ １９５，３４１ １８３，０７６ １，９１７，８５６ １，５７９，５４９

注：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销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４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

知书》（

１３１６１０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

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存在不确定性，请投

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０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５

证券简称：海隆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开市起停牌，并分别于

１１

月

７

日、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告了《关于筹划重大事

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司本次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股权转让事宜，涉及公司实际控

制人包叔平先生收购股权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交易各方已就主要条款取得共识，相关细节尚在磋商中。 因

股权收购事宜的细节还处于协商阶段， 使得包叔平先生收购股权事项的整体方案仍存

在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海隆

软件，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５

）将继续停牌。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

申请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０

证券简称：百圆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百圆裤业”，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０

）股

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１２

月

４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１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 近期不存在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３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５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

２０１３

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在

－１０％

至

－４０％

。 截至目前为止，不存在较大差异。

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